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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闻·热线

本报讯 老太太在超市购物时被另一名顾客打伤，事后

因找不到伤人者，便将超市告上法庭要求赔偿。

近日，龙游法院溪口法庭对该案进行了调解，由被告超市

一次性赔偿郑老太1100元。

今年1月9日，76岁的郑老太在龙游县溪口镇上某超市购

物时与另一名顾客发生纠纷并被打伤，打人男子匆忙逃跑。派

出所民警到场后调取了超市监控，发现未拍到伤人者的正面清

晰图像。几经走访、比对寻找，最终仍未能找到伤人者。

郑老太在住院期间花了不少医药费，再算上护理费、住院

伙食补助费等，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现今，伤她的男子不明

去向，郑老太急得团团转，不知找谁去赔偿。

经咨询后，她把超市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医疗费等总计

7000余元。“郑老太又不是超市工作人员打伤的，怎么能叫超

市承担责任呢？”超市成了被告，负责人表示非常委屈。

承办法官认为，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公共场所的管理人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超市未配备安保人员，其他工作人员亦未及时阻止男

子伤人，造成郑老太损失，说明超市没有完全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在第三人不明的情形下，需要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最终，在法庭的调解下，超市经营者当庭将 1100 元赔偿

款交到郑老太手中，并表示将加强安保措施，保障顾客的人身

财产安全。 本报记者 盛伟 通讯员 周煜恒

老太购物时挨打
打人者跑路，超市赔钱

本报讯 凌晨 1 点，开滴滴的衢州人寿某撞了一位有些

老年痴呆的老人，装成好心人送老人回家。老人回家后鼻孔

流血抢救无效5天后死亡。

寿某被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交通肇事罪依法提起

公诉，昨天，此案在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将择日宣判。

38岁的寿某是一名公司员工，下班后开滴滴赚点外快。

去年11月10日凌晨1点左右，寿某驾驶小型轿车沿衢州

市区三衢路送乘客回家，有一位老人走在马路中间，寿某没反

应过来把老人撞倒了。

他下车将老人扶起，询问是否要去医院，但老人只是一个

劲地说：“想回家。”

寿某看看老人没有明显外伤，通过老人身上的老年证，联

系上了家属。“谢谢你了，我们全家都在找他。”家属接到寿某

电话后连连道谢。

原来，老人有老年痴呆，偷偷出去了。电话里，家属告诉

寿某，老人身体不好，有尿毒症、糖尿病，与寿某约定了见面的

地点后，麻烦他将老人送回来。

寿某怕老人身体不好，到时候被家属讹上，又担心自己是

在做滴滴的过程中撞了人，保险公司不赔。他决定隐瞒撞了

老人的事实。到了约定地点，寿某若无其事地将老人交到了

其女婿手里。

当天下午，老人女儿下班后见父亲鼻孔流血，将其送往医

院治疗。医生检查结果为撞击后留下的外伤，建议家属报警。

民警接警后，立刻联系寿某进行调查，寿某承认是自己开

车撞倒了老人。

遗憾的是老人在入院后的第5日因抢救无效身亡，而寿某

也被告上了法庭。

本报记者 盛伟 通讯员 叶惠琴 罗德鑫

开网约车撞倒痴呆老人
他装好人送老人回家

昨天凌晨4点左右，有读者致电钱江晚报96068热线说：钱塘江大桥往市区方向，有一辆小车四轮朝天翻

车，有一人受伤。

钱报记者随即获悉，发生事故的是一辆丰田凯美瑞轿车，车内只有一位40多岁的女司机。事发后，受伤女

司机第一时间被送往医院抢救，但因伤势过重不幸去世。

女司机为何深夜独自一人驾车出行？惨烈车祸又是怎么发生的？

昨凌晨三点，钱江一桥发生惨烈车祸，一辆丰田凯美瑞四轮朝天

女司机甩出车外殒命
平常高速上她最多开到80码

昨凌晨三点，钱江一桥发生惨烈车祸，一辆丰田凯美瑞四轮朝天

女司机甩出车外殒命
平常高速上她最多开到80码
本报记者 蓝震 吴崇远 通讯员 陈杰烽

轿车撞得“四脚朝天”
女司机上半身甩在车外

钱报记者了解到，这起车祸发生在昨天

凌晨三点多。

凌晨 3 点 14 分，浦沿消防中队接到报警

称，钱塘江大桥滨江往市区方向出口发生交

通事故，有人员被困，伤势较重。接警后，消

防出动 2 辆消防车，14 名消防人员火速赶往

现场。

一位参与救援的消防员告诉钱报记者，

事发地点位于钱塘江大桥滨江往市区方向出

口的转弯处。

现场有一辆黑色的丰田小轿车180度侧

翻在地，轿车车身已经完全变形，车头损毁严

重，保险杠都飞到了对向车道，地面上全是车

辆碎片，还散落了一些蛋糕和一袋香烟。

“车内有一名女子被困，满头是血，动弹

不得，情况比较危急。”现场指挥员组织人员

破拆，五分钟后，将被困女子救出，紧急送往

附近医院。

救援的消防员还判断，当时女子应该没

有系安全带，因为在破拆的时候发现，女司机

的整个上半身已经甩在车身外面。

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对钱塘江大桥采

取了临时封闭措施。

她在滨江经营一家小店
当天凌晨给朋友过生日

钱报记者了解到，受伤的女司机姓莫，

今年 44 岁。事发后，莫女士被紧急送往

117 医院九里松院区抢救。钱报记者从院

方了解到，莫女士主要伤在头部，送到医院

后虽然经医生全力抢救，仍因伤势过重不幸

去世。

杭州交警部门随后发布的消息称：5 月

11 日凌晨 3 时许，莫某某（女，44 岁）驾驶浙

J2YP××号小型轿车在钱江一桥由南向北

行驶至桥北引桥弯道处时，撞上西侧人行道

侧石和护栏后翻车，随后折向撞停于东侧人

行道侧石与护栏处，造成车辆受损，驾驶员莫

某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昨天中午，钱报记者来到 117 医院九里

松院区。医院的急诊室门外，七八个莫女士

的家属刚刚赶到，表情沉重又悲痛。

莫女士的妹夫告诉钱报记者，莫女士老

家在台州温岭，来杭州生活多年，目前和儿子

两人住在滨江浦沿，经营一家副食品商店。

“我们也是刚刚得知消息，从上海赶过来，也

不清楚具体是怎么出的车祸。”

莫女士的儿子红着眼告诉钱报记者，前

天晚上母亲开车去浦沿一家 KTV 参加一位

朋友的生日聚会。

“凌晨一点不到，妈妈回到家里，我随后

开着这辆车去了一下烟酒店里，拿了两条香

烟回来，后来妈妈又说要出门送一下其他朋

友，谁知道后来会⋯⋯”

一位家属告诉钱报记者，莫女士平时的

工作和生活范围几乎都在滨江，对市区并不

熟悉，开车非常谨慎。

“她甚至不怎么会用导航，不知道当时为

什么车子会往家里的反方向开，而且撞得那

么厉害，车速一定不慢。可平时她即使在高

速上开车，也最多开到80码⋯⋯”

目前，交警部门已排除了莫女士酒驾与

毒驾的嫌疑，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

查中。


